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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時通訊軟體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

經濟部 106 年 9 月 25 日經工字第 10604604510 號公告訂定，並自 107 年 5 月 1 日生效 
數位發展部 112 年 8 月 11 日數授產通字第 1123000269 號公告修正 

本事項所稱「即時通訊軟體服務」，指企業經營者主要

服務內容為提供消費者使用電腦、智慧型裝置或其他電子化

載具，透過網際網路傳送聲音、圖像、文字、數據、檔案或

其他訊息，進行可得特定之一對一或一對多人即時訊息傳遞、

對話之閉鎖型通訊服務。不包括電子郵件、網路聊天室、電

子布告欄或其他網路平臺等所提供附屬通訊服務功能。 

壹、應記載事項 

一、企業經營者資訊 

企業經營者之名稱、代表人、網址、營業所所在地地址、

電話、電子郵件信箱、客服聯絡方式。 

二、契約及服務內容 

(一)於官網、註冊頁面或應用程式下載處，載明使用本

服務之內容、使用方式、所需軟硬體設備規格。 

(二)於官網、註冊頁面或應用程式內，提供有關通訊紀

錄、檔案傳輸、好友名單、投稿內容或其他加值服

務等資訊之刪除、消失之提醒文字或警示機制等資

訊。  

(三)於服務(商品)購買處，載明付費加值服務或商品之

內容、價格、付費方式、用途及使用期限。 

三、消費者帳號申請及使用 

帳號之申請、保管及刪除，應載明下列資訊： 

(一)消費者使用本服務之帳號、密碼設定及有提供安全

裝置者，其啟用及使用方式。 

(二)消費者配合登錄本服務及個人資料確認之方式。 

(三)消費者應妥善保管帳號、密碼或其他必要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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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約定消費者刪除帳號，本服務之使用權即消滅者，

企業經營者應於消費者主動刪除帳號同時，提供刪

除確認及警示機制。 

(五)約定消費者一定期間未使用本服務，即得刪除其帳

號者，企業經營者除應事先以官網約款提醒文字促

使注意外，關於其刪除應以官網公告、簡訊、電子

郵件或推播等方式通知消費者，並於一定期間(至

少十五日)經過後消費者仍未使用本服務時，始得

刪除其帳號並終止提供本服務。 

(六)消費者帳號經刪除並經企業經營者終止提供本服

務時，企業經營者應於消費者申請後三十日內，以

現金、信用卡、匯票或掛號寄發支票方式退還消費

者未使用之金額。 

四、安全維護責任 

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帳號管理及系統安全維護，應載

明下列資訊： 

(一)消費者遭他人不法冒用帳號之通知方式；企業經營

者確認消費者帳號被冒用後應立即停止該帳號使

用。除因法令規定或有正當事由外，於通知消費者

申請更換密碼後，應回復該帳號使用。 

(二)消費者終端設備因更換或被不法入侵導致帳號遭

刪除時，得檢具相關資料向企業經營者申請協助回

復帳號、預付款或付款購買之加值服務商品。 

(三)企業經營者應維護其系統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

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，防止不法入侵、取得、竄

改、毀損消費者使用本服務之相關紀錄或個人資料；

對於系統遭不法入侵或破壞，應採取合理措施後儘

速予以回復，並對於消費者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。 

五、履約保障機制 

企業經營者提供消費者下列履約保障機制，並揭示於明

顯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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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已交付___金融機構開立之信託專戶專款專用；所稱

專用，係指供企業經營者履行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

義務使用；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至○

年○月○日止（至少一年）。 

□已由_________金融機構提供履約保證，自中華民國

○年○月○日至○年○月○日止（至少一年）。 

□其他___________(經數位發展部同意)」。 

六、企業經營者暫停服務之處理 

企業經營者為維護本服務相關軟硬體而暫停本服務之

全部或一部時，除不可抗力或緊急事由外，應於暫停服

務七日前以官網公告、簡訊、電子郵件或推播等方式通

知消費者。 

七、終止契約或停止服務事由 

企業經營者於下列情形，得終止契約或停止本服務： 

(一)有事證足認消費者帳戶涉及洗錢、詐欺等犯罪行為

或不法使用者。 

(二)消費者違反本服務使用規約，經通知改善而未改善

者。 

八、爭議處理 

企業經營者應載明消費申訴採用之申訴機制、處理程序、

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等相關聯絡資訊。 

九、契約或服務內容變更 

企業經營者變更契約或服務內容時，應以雙方約定之方

式公告及通知消費者。 

企業經營者未依前項進行公告及通知者，其契約或服務

內容之變更無效。 

消費者於第一項通知到達後十五日內未為反對之表示

者，視為接受契約或服務內容之變更；有為反對之表示

者，視為終止契約之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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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不得記載事項 

一、審閱期間拋棄之禁止 

不得約定消費者拋棄契約審閱期間。 

二、個人資料權利之行使 

不得約定消費者預先拋棄或限制下列個人資料權利之

行使： 

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

(二)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

(四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

(五)請求刪除。 

三、目的外之個人資料利用 

不得於法律規定外，約定對消費者個人資料為契約目的

必要範圍外之利用。 

四、單方變更契約或服務及不得異議條款之禁止 

不得約定企業經營者得未經公告及通知消費者即單方

變更契約或服務內容及消費者不得異議之條款。 

五、免除企業經營者任意解除或終止契約賠償責任 

不得約定企業經營者得任意終止或解除契約。 

不得預先免除企業經營者終止或解除契約時所應負擔

之賠償責任。 

六、消費者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限制 

不得約定消費者拋棄或限制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

終止權。 

七、約定證據排除 

不得約定如有糾紛，限以企業經營者所保存之電子交易

資料作為認定相關事實之依據。 

八、管轄法院 

不得約定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

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。 


